
雲林縣口湖鄉台輿國民小學期 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
102 年 2 月 20 日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

   

壹 依據： 
一 雲林縣政府公立中小學及幼稚園授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第 1條第 1項

辦理  
二 本校歷次校務會議及考績委員會決議案  
 

貳 目的： 
一 為鼓勵教師參與校務，建立公平合理之推薦方式，激勵教師工作士氣  
二 有效獎勵本校教學優良之教師，興起見賢思齊之心  
三 獎勵默默耕耘 埋頭努力於工作崗位之優良教師  

參 獎勵辦法： 
一 名額：依據縣府規定每學期照本校編制，可有二位受獎  
二 初選：由主任 組長各推薦一名，合計四名 符合資格人數不足時得不

足額推薦  
三 複選： 

以上四名被推薦之主任 教師，先提交本校人事單位覆核，有無請假
日數過多 資格不合之等情事  
所有被推薦覆核合格名單製作圈選票單，提交本校考核委員會圈選，
投票採無記名方式 得經出席委員全體同意逕行舉手表決  
若遇有票數相同者，當場由考核委員逕行舉手做 二輪表決 ；如再
有票數相同者，併呈校長裁決  
人事單位整理會議紀錄及最後名單，送請校長核可，校長有不同意見
時，得退回本校考核委員會重新提報，但以一次為限  

四 獎勵方式：由本校以校長名義依標準所列獎懲額度及人數逕行發布嘉獎
乙次  

肆 條件限制： 
    一 凡本校教師任滿一年後 含代理 皆得為被推薦人  
    二 被推薦人在同一學年度內事病假合計不得超過 14 日  
    三 受獎人不得連續二學期重複 職務不同，亦不得重複  
    四 家長 學生或同仁間常有不良反應事件經查屬實者，不得為受獎人  
    五 能切實遵守 配合政府及學校相關行政規定者，不得為受獎人  
    六 借調縣府者不提報為優良教師  
伍 附則： 

    本案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 

  


